
制版承揽加工合同

                          合同号：2024—
甲方（定做方）：湖南怡永丰包装印务有限公司

乙方（承揽方）：长沙精达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订版一事达成以下协议：

制版价格 ：见后附制版承揽加工合同补充协议。   
制版衔接

2.1 甲方在与乙方第一次合作的过程中，需向乙方提供加盖甲方印章的营业执照等复印件。

2.2甲方技术部根据乙方提供的客户制版须知，负责向乙方提供制版资料，并填写《制版委托书》交付给乙方，乙方根据甲方的制作要求，安排生产。

2.3 甲方提供的制版依据必须清晰、明确，如提供的制版依据是乙方的设计稿，甲方必须认真审核并签字确认。

制版周期

3.1 乙方的制版交货周期为 4-6   天（指从乙方收到制版委托书并定稿后，版到甲方的时间，未定稿期间不计算入生 产交货周期之内），如遇特殊情况（停电、设备原因等），乙方须提前通知甲方作好协调解决方案，特急版另行协商。乙方生产任务紧时，有义务及时与甲方沟通，以双方协商达成的具体交货时间为准。（注：交货期为7—15天，交货期延误不承担赔偿费用）

3.2 多品种拼一套版的产品交货期另行协商。（原则上，每加拼一套需延长交货期一天）

3.3 一次性下两套产品以上时，需双方另行协商延长交货期。
4、质量标准、方法及提出异议的期限

4.1乙方负责质量符合要求： A、甲方上机前需检查乙方的印样及版辊无误后才能上机，乙方不承担任何因质量产生的连带责任（指文字、图案、尺寸、排版、标记、瞌伤、砂眼、腐蚀等明显能检查出来的问题），乙方只负责返工处理；B、乙方承担连续正常印刷条件下60万转，但如果是因客户原因磕碰、划伤，180天内未严格按照乙方提供的版辊保养要求出现掉铬、腐蚀等情况的，乙方不再承担产品铬层的使用天数 ；C、甲方发给乙方的退镀版辊，若非乙方人员退坏，乙方不存在返工，只能按重制处理。                                                           

4.2甲方提供的产品有严格要求效果还原追样的（指层次部分），在上机前及打样过程中甲乙双方应及时沟通、相互配合，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若是乙方电分问题，乙方负责返工，但不承担任何连带成本损失。

4.3 若发现版辊有问题，甲方应在版辊发出之日算起的七天内予以书面质量反馈，否则视为产品合格。

4.4甲方应按乙方版辊使用注意事项正确使用和保管版辊，属于甲方生产使用和操作不当的，责任和费用由甲方负责。

4.5如出现一些不明确的质量问题，甲方请及时与乙方沟通并相互配合，查找原因，以便使问题得到更好、更及时的解决。

包装方式：  □纸包装  □纸箱包装   

6、交货方式：  □自提    □发货    □送货     

6.1乙方以发货或送货方式运输版辊，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甲方若带料加工，托运自带料之费用，甲方自理。

7、付款方式和时间
7.1版辊到达甲方当天，甲方应派检验员验收，若有问题，及时联系乙方解决。检验合格后，甲方应在乙方发货单的客户回执联上签字（由乙方业务员定期收取），并于当月付清制版费。

7.2每月25日之前为对帐日（对清本月制版费用）， 次月25日 甲方须付清对帐的所有制版费。

7.3 双方应共同遵守各项协议条款。若甲方不能按协议及时付款，则必须和乙方协商并签定明确的回款日期及金额（需签字盖章）。否则，每迟付一天，乙方将按所欠制版费总金额的1%向甲方收取违约金，并视情况将付款方式改为现款现货。

7.4年底付清本年度（12月31日之前）发生的所有制版费。
7.5 付款方式：  转帐          （现金或银行转帐）
8、争议的解决

8.1 因合同履行发生的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

8.2 若因甲方原因版辊停制，给乙方所造成的一切费用由甲方承担，成品钢辊加工费按0.05元/cm²计，成品铜辊加工费按0.09元/cm²计，雕后按成品价格计（停制收费后版辊归乙方所有），特殊情况，双方协商处理。另外，乙方给甲方备新料返工的版辊，甲方必须将原辊退还乙方。

9、合同的生效和文本

9.1 双方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认真执行双方所定的承诺协议，本合作协议同样具有法律效力，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本协议从签订合同之日起正式生效，合同有效期限为一年，如未续签，继续生效。

10、附件与补充合同

10.1  本合同附件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0.2  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并签定补充《质量保证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效力。 

10.3返点政策；

甲方地址：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华南路3号   乙方地址：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寿昌路5号

电话：0731-84657600                        电话：0731-84024606  

传真：                                     传真：0731-84024611

税号：9143010078289152F                    税号：9143010070721263X5
开户行：                                   开户行：工行东塘支行

帐号：                                     帐号：1901009019020120656
签字（盖章）：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制版承揽加工合同补充协议

甲方（定做方）：湖南怡永丰印务有限公司
乙方（承揽方）：长沙精达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在原合同基础上增加以下内容：

	类别
	价格
	备注

	
	优惠价格
	含税价格
	/

	电雕版
	/ 
	
	

	外厂配版
	/
	/
	/

	普通版小规格
	/
	/
	/

	高速机（卷版）
	/
	/
	/

	高速机（无缝钢管）
	/
	/
	/

	退镀铬（本厂）
	/ 
	0.05/ cm2
	/

	退镀铬（外厂）
	/ 
	0.07/ cm2
	/

	激光版
	/
	0.3/ cm2
	/

	网纹辊
	/ 
	0.45/ cm2
	带轴加500元1支


注：电雕版：1、按平方厘米计价未达到350元/支，按350元/支计价，超出此价格的按实际价格计算；

            2、按支数记价的大版，直径超过200mm的加收0.02元/cm2。

    激光版：按面积计价的，单支版价格低于1000元的，按1000元/支计价。

    退镀铬(本厂)：版长＜650mm按平方厘米计价未达到150元/支，按150元/支计价；版长≥650mm＜900mm按平方厘米计价未达到200元/ 支，按200元/支计价；版长≥900mm按平方厘米计价未达到250元/支，按250元/支计价。

    退镀铬（外厂）：版长＜650mm按平方厘米计价未达到250元/支，按250元/支计价；版长≥650mm＜900mm按平方厘米计价未达到300元/ 支，按300元/支计价；版长≥900mm按平方厘米计价未达到350元/支，按350元/支计价。
    自备料：（自备料只使用一次）

            原辊版长＜650mm减20元/支，版长≥650mm减30元/支。

印样活、多品种（品种超过一个的），加收版费0.02元/ cm2。

    EPSON样一份A4收50元，A3收80元，超过一份凹样的每超一份收100元，邮寄费用到付。

设计：设计预收200元/套，设计制版后在版费内冲减，设计不做版收费200元/套，画稿另算。
乙方公司的卷版设备不能卷而需要下无缝钢管的包装版按特殊规格类版辊计价。

以下为乙方公司卷版机类型及所能卷版辊规格如下：

A、小卷版机    110mm≤直径＜114mm,版长600mm以内，

               直径≥114mm以上,版长750mm以内；

B、中卷版机    135mm≤直径＜139mm,版长800mm以内，

               直径≥139mm以上,版长1130mm以内；

C、大卷版机    直径≥152mm以上,版长1400mm以内；

甲方单位名称：湖南怡永丰包装印务有限公司  乙方单位名称：长沙精达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地址：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华南路3号      地址：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寿昌路5号

电话：0731-84657600                       电话：0731-84024605

传真：                                   传真：0731-84024611

税号：                                   税号：9143010070721263X5
开户行：                                 开户行：工行东塘支行

帐号：                                   帐号：1901009019020120656

签字（盖章）：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